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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省卫生厅办公室关于推荐第二批 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的通知 

苏卫办监〔2010〕4号　　 

各市卫生局： 

　　为深入推进基层院务公开工作的开展，卫生部将启动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推选工作。按照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请推荐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的通知》（卫办医政函〔2010〕319号）精神，现就我省组织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 

　　一、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的推荐对象以县级医院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，请各地按照推选条件，推荐一个候选单位。 

　　二、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　　1、具有健全的院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体系； 

　　2、院务公开内容全面具体； 

　　3、院务公开形式丰富； 

　　4、院务公开工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； 

　　5、院务公开工作效果良好，群众和职工满意度高。 

　　三、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的确定。厅监察和医政部门组织考核组，按照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应具备的条件，对各地推荐的单位严格按照《全国医院院务公开示范点考核标准》（2008年卫生部医政司印发）进行考核，按照得分高低，最后确定得分前5名的单位为我省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。 

　　四、有关工作安排。2010年5月28日前，请各地将候选单位名单上报我厅；6月7日起，厅监察室和医政处将组织考核组对候选单位进行考核，考核工作于6月底完成；7月上旬完成考核汇总，确定我省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并报经厅领导批准；7月31日前，按照卫生部医政司卫办医政函〔2010〕319号文的要求，将书面材料报卫生部医政司。 

　　请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协助候选单位做好材料的上报工作，候选单位名单及相关材料（含电子版）请报厅监察室。 

　　联系人：监察室赵丽丽江虹医政处仇晓明 

　　电话：025-83620906、83620904、83620546 

　　传真：025-83620906 

　　电子邮箱：jhhfb@189.cn 

　　附件：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请推荐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的通知》 
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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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卫办医政函〔2010〕319号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：

为全面推进医院院务公开工作，我部于2008年确定了59所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。这些示范点充分发挥院务公开工作的示范和带头作用，积极推广先进经验，对提升院务公开工作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为将院务公开工作不断引向深入，进一步推动基层医疗机构院务公开工作的开展，我部决定启动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推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的推荐对象以县级医院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为主。每省（区、市）可向我部推荐5所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候选单位。

二、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健全的院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体系；

（二）院务公开内容全面具体；

（三）院务公开形式丰富；

（四）院务公开工作具有一定创新性；

（五）院务公开工作效果良好，群众和职工满意度高；

（六）依据2008年我部医政司印发的《全国医院院务公开示范点考核标准》考核得分领先。

三、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向我部报送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时，要同时报送该医疗机构经验介绍材料及考核得分。经验介绍材料应紧密围绕院务公开工作要求，突出做法、经验、特点和效果，每份材料以3000字左右为宜。

四、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候选单位后，我部将对候选单位进行抽查复核，根据复核结果确定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并进行公示。
请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于2010年7月31日前将第二批“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”候选单位名单和相关材料（纸质和电子版）报送卫生部医政司。

联系人：医政司医疗机构管理处张明高新强

电子邮箱：mohyzsyljgglc@126.com
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三日


	


